
上 饶 市 政 务 服 务 管 理 局
饶政务字〔2021〕5 号

关于印发《上饶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补充规

范（2021 版）》和《上饶市延时错时预约服

务规范（2021 版）》的通知

各县（市、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上饶经开区、三清山

风景名胜区、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党政办：

现将《上饶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补充规范（2021 版）》

《上饶市延时错时预约服务规范（2021 版）》两个政务服务

规范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并在 6 月底前按照规范要

求及时整改到位，整改情况经 OA 系统报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报备。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将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活动，对执行



两个规范不到位的情况进行通报，并纳入政务服务高质量考

评内容之一。

附件 1：《上饶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补充规范（2021 版）》

附件 2：《上饶市延时错时预约服务规范（2021 版）》

上饶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2021 年 4 月 7 日



附件 1

上饶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补充规范
（2021 版）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中心“一门办理”、大厅功能区

域、审批职权进中心、应当设置的相关窗口等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上饶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参照执行。

本标准是对本市政务服务中心年度考核的标准之一。

2.设置规范

2.1“一门办理”

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及其办理

职权全部集中到政务服务中心。

2.1.1“多门变一门”。

按照“一门办理”、“应进尽进”的原则，撤并部门自

设办事场所向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集中。除因场地等原因经

本级政府同意保留的自设办事场所外，凡是直接面向企业和

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的部门和单位均应当进驻政务

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政务服务。

2.1.2“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下列事项应当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1、行政审批事项。涉及企业和群众，由政府及其各职

能部门依法依规行使审批职能的依申请类事项、备案事项和

其他服务事项，除涉密经本级政府同意保留在本部门内办理

事项外，必须集中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2、公共服务事项。涉及企业和群众的医保、社保、不

动产交易与登记、出入境、税务、公积金、婚姻、户籍、车

驾管理、证信查询等公共服务事项，应当集中到政务服务中

心统一服务；

3、生活服务事项。与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相配套，涉

及企业和群众的供水、供电、供气、门牌、老年证、公交卡

等生活服务事项，应当在政务服务中心提供相关新装、过户、

申领、年检等服务。

4、鼓励更多涉企涉民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统一服务。

2.1.3“办理职权进中心”

指涉及事项办理的咨询、收件、受理、审核、审批、会

审、签批、签发、结果发出等各审批办理环节均应在政务服

务中心完成。涉及各环节办理审批的人员均应在政务服务中

心开展审批办理服务，做到“中心之外无审批”。

2.2 服务中心线下功能区块

政务服务中心按照“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设置线下窗

口。包括但不限于设置以下综合服务功能区域：

1、无差别综合审批服务区：综合办理各部门未分区分

类办理的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



2、建设工程审批服务区：按照“六多合一”“并联审

批”“容缺审批+承诺制”“一窗进”集成办理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

3、市场准入服务区：按照“多证合一”“一照含证”

办理企业登记、变更、注销审批事项及关联事项；

4、公安集成服务区：联合办理出入境、户籍、治安管

理、车驾管理等公安类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5、医保、社保服务区：集成办理医保、社保服务事项。

6、不动产交易登记服务区：集成办理不动产交易、登

记、纳税、公积金、水电气开户过户等事项。

7、“异地通办”服务区

按照“综合窗口+部门办理窗口”的“1+N”模式设置“异

地通办”窗口。“异地通办”综合窗口负责“异地通办”协

调、材料的寄递、事项办理督办等；“异地通办”部门办理

窗口具体承办异地业务。分类公示“异地通办”事项。按照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市内通办”“县（市、区）内

通办”分类在政务服务中心公示。

8、惠企政策兑现服务区

按照“一窗受理、分流转办、部门办理、统一反馈”要

求设置“惠企政策兑现专窗”。配置醒目的标识，专用的窗

口，专门的工作人员。编印惠企政策汇编。将涉企惠企政策

汇编成册，并供取阅。组织编制惠企政策标准化办事指南并

公示。组织编制惠企政策兑现申报表单。组建惠企政策兑现

帮办代办队伍。



9、延时错时预约服务

对应公示的“延时错进预约服务”事项设置“延时错时

预约服务”窗口。具体延时错时预约服务时间应为：

工作日中午午休时间，必须提供延时错时服务，工作日

下午下班时间如仍有办事企业和群众，应当提供延时错时服

务。除除夕下午，正月初一全天，清明、端午、中秋传统节

日当天下午外，全年其余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都必须提供延

时错时服务。预约服务按预约时间提供服务。

2.3 服务中心线上服务区块

1、自助网办区：自助上网座席不少于 8 席，标配上线

电脑终端、高拍仪等；

2、24 小时自助查询打印区：通用自助查询打印办理终

端不少于 4 台；部门自有查询打印终端应进尽进。服务功能

不少于不动产交易与登记、税务、医保、社保、公积金、市

场准入、出入境等。

2.4“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

通过相对集中事项的“受理权”“收件权”，让更多事

项进入“无差别”综合受理。

2.4.1“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设置

“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由政务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统一

设置并管理，窗口“受理”“收件”人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解决。“无差别”综合窗口初始设置应不少于 6 个，

窗口人员不少于 8 人，并按需增加。

2.4.2 授权委托“受理权”



进入“无差别”综合受理的事项，由部门以授权委托的

方式将事项的“受理权”或“收件权”交给“无差别”综合

受理窗口统一收、出件。

2.4.3 梳理标准化办事指南和受理审查要点

按照最小颗粒化度要求将事项细分到具体办事情形，并

编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和受理审查要点。受理审查要点按“形

式审查要点”和“内容审查要点”梳理，并具简单操作性。

2.4.4 配置好审批后室

部门审批服务科（股）室和相关主办人员一律进驻“无

差别”综合受理区审批后室办理审批，应杜绝“体外循环”

和“明进暗不进”。

2.5 全市政务服务中心作息时间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含乡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

心）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具体作息时间：

1、夏季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00

2、冬季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6:30

（具体以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即时公布执行的时间为准）



附件 2

上饶市延时错时预约服务规范
（2021 版）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的术语、服务流程、服

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上饶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乡镇（街道）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其及各分中心、政府部门自设服务大厅。

2.术语定义

2.1“延时”“错时”和“延时错时”

“延时”“错时”在政务服务中为同一语义的两种表述，

具体应用中约定俗成为词组“延时错时”。延时错时服务指

工作日中午休息间歇、下午下班后、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向

企业和群众提供加班服务，即“不打烊”的政务服务。让上

班时间没空办事的人可以在下班和休息日时间办事。

2.2“预约服务”。

政务服务“预约服务”指通过电话、线上通道、线下平

台预定具体办理时间的政务服务行为。提供预约服务的事项

一般为延时错时服务目录清单之外的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

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利用延时错时服务时段予以办理。

3.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目录清单

3.1 清单分类



分为“延时错时服务目录清单”和“预约服务目录清单”

3.2 清单内容

3.2.1 延时错时规定目录清单

医保、社保、不动产交易与登记、公积金、水电气、企

业注册登记（市场准入）、税务、户藉、婚姻登记、出入境、

车驾管理等 11 个大类，必须纳入延时错时服务清单。

3.2.2 延时错时自选目录清单

各地各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可编制规定目录清单

外的延时错时服务自选目录清单。

3.2.3 预约服务目录清单

应当包含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未纳入

延时错时服务目录清单的一般行政事项。具体事项可由各地

自行结合实际拟定。

3.2.4 清单报备

2021年6月底前将重新组织梳理公布的延时错时预约服

务事项清单报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备案；有动态调整的，及时

做好调整报备。

3.3 清单编制

3.3.1 目录分级

以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大类为一级目录，依次编制二

级目录、三级目录，直至细分到具体办事情形（事项“颗粒

化”梳理）。

3.3.2 清单栏目



应当包括：事项编号、事项名称（各级目录名称）、办

理窗口名称、咨询预约电话、总值班电话等。

3.4 清单公布

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目录清单必须在江西政务网、赣服

通、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电子显示屏、公示（墙）牌全面公示，

打印成册供企业和群众取阅。

4.窗口设置

4.1 窗口设置

按照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目录清单一级目录（大类）设置

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窗口。

4.2 窗口配置

包括但不限于配置办公电脑、高拍仪、“一窗式”综合

服务平台及自有办公系统、服务（预约）电话、评价器、服

务人员公示牌。

4.3 窗口标识

应当在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窗口的上方或前台正面醒目

标示“延时错时预约窗口”。

5.服务时间

5.1 延时错时服务时间

5.1.1 工作日中午延时错时服务时间

工作日上午下班时间至下午上班时间为规定延时错时

服务时间。

5.1.2 工作日下午延时错时服务时间



工作日下午下班时间延后 1小时为按需要设置的延时错

时服务时间。

5.1.3 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延时错时服务时间

夏季：8:30-12:00，14:00-17:00

冬季：8:30-12:00，13:30-16:30

（除夕下午，正月初一全天，清明、端午、中秋传统节日当

天下午除外）。

5.2 预约服务时间

5.2.1 电话与现场预约

工作日和延时错时服务时间受理预约。

5.2.2 网上预约

通过江西政务网、赣服通开通 24 小时自助网上预约通

道。

5.2.3 预约办理

预约办理时间与延时错时服务时间相同，预约办理时间

精确到时，准时提供办理服务。

6.服务要求

6.1 确保办理

6.1.1 确保事项进窗办理

延时错时、预约服务窗口按延时错时、预约服务事项目

录清单提供相应服务，确保即办件即来即办，承诺件即来即

受理。

6.1.2 确保事项有人办理



按照延时错时、预约服务事项目录清单配足配强窗口办

事力量，窗口人员要能够做到清单所列所有事项都能即时办

理或即时受理。对无法授权委托窗口人员办理的事项，具体

经办人员要驻窗开展延时错时预约服务。

6.1.3 确保事项高效办理

应当运用“容缺办理”“告知承诺”“无证办理”“结

果寄递”等手段，减少办事程序，精简办事材料，简化办事

流程，切实提升一次办成率。

6.2 严肃纪律

延时错时预约窗口值班人员要注意服务形象，遵守大厅

管理，严守纪律底线，不得出现缺岗、串岗、吃零食、玩游

戏等明令禁止的行为。

6.3 绩效考核

本规范纳入政务服务高质量考评内容。


